
優答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利益衝突防免政策 

第一條 目的 

本政策旨在確保優答台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於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時，能有效識別、預防及管理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以維

護本公司客戶權益及市場公平性。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管理層、員工及其他與本公

司有業務往來之相關人員（下合稱「本公司人員」），涵蓋本公司所有

業務活動。 

第三條 權責單位 

本公司處理本政策之專責單位為法令遵循暨洗錢防制暨打詐聯防部

門(下稱「法令遵循部門」)。 

第四條 利益衝突的定義 

利益衝突係指本公司或本公司人員因個人、公司或第三方利益影響，

可能無法公正履行職責、損害本公司客戶權益或影響市場秩序的情

形。 

第五條 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類型 

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類型，包含但不限於如下： 

(一) 本公司與客戶之間： 

1. 本公司為自己之私利，而為對客戶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2. 本公司為特定客戶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戶不利之決策

與行動。 



3. 本公司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時，有虛偽、

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 

(二) 本公司人員與客戶之間： 

1. 本公司人員為自己之私利，而為對客戶不利之決策與行

動。 

2. 本公司人員為特定客戶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戶不利之

決策與行動。 

3. 本公司人員未盡保密義務，洩露營業機密或客戶資料。 

(三) 本公司與本公司人員之間： 

1. 本公司及本公司人員利用內部未公開且具重大性之資

訊為自己或他人謀取利益。 

2. 本公司人員從事與本公司競業之行為。   

3. 本公司人員利用本公司提供之商品、服務或活動，為自

己或他人謀取利益。 

(四) 關係企業利益衝突：關係企業之間的交易影響本公司客戶

應得之公平對待。 

(五) 雙重角色衝突：本公司董事、管理層或員工兼任外部職務，

致影響本公司或本公司客戶之利益。 

第六條 利益衝突的防範措施 

利益衝突的防範措施，包含但不限於如下： 

(一) 職權分工：本公司為維護決策獨立性及業務機密性，並避

免集團母公司與本公司各單位間不當傳遞業務機密，應設

立明確的職權分工。 



(二) 分層負責、資訊隔離機制：本公司應設置資料分級機制，依

照分層負責原則，限制敏感資訊的存取權限。對於組織、業

務或人員之異動，應調整其資訊資料存取及使用權限。 

(三) 保密原則：本公司及本公司人員對於客戶資料、往來交易

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如本公司人員所接觸之資料涉及個人資料，並應遵循「個

人資料保護法」及本公司資料保護之相關規範蒐集、處理

及利用個人資料。 

(四) 交易監控：設立交易監控機制，詳見本公司「交易監控及可

疑交易申報政策」。 

(五) 迴避原則：本公司人員不得參與可能影響公正性的業務決

策或交易。 

(六) 內部通報制度：設立利益衝突內部通報機制（詳見本政策

第八條)，鼓勵本公司人員主動通報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情

況。 

(七) 薪酬及獎勵制度：定期審視本公司董事、管理層及員工績

效表現與薪酬結構，避免誘導不當行為發生。 

(八) 公司治理制度：本公司董事對於董事會之事項，有自身利

害關係時，應依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利益衝突的管理機制 

利益衝突的管理機制，包含但不限於如下： 

(一) 本公司董事、管理層及員工行為要求：應要求本公司董事、

管理層及員工遵守下列基本要求 

1. 執行業務時應符合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規定。 



2. 不得有不當利益輸送之情事。 

3. 不得有故意損害本公司客戶權益之行為。 

4. 不得任意揭露或使用本公司客戶及本公司之機密資訊。 

(二) 定期風險評估：本公司每年定期評估利益衝突風險，並適

時調整管理措施。 

(三) 內部稽核與監督：設立內部專責稽核單位負責監督利益衝

突管理政策的執行。 

(四) 違規懲處措施：違反本政策者，依內部管理辦法予以懲處。 

第八條 利益衝突的處理機制 

一、 當本公司人員發現任何潛在或實際之利益衝突時，應向本公司

法令遵循部門主管通報。通報之內容應包含以下事項： 

(一) 涉及利益衝突之主體姓名 

(二) 利益衝突之類型 

(三) 利益衝突之事由 

二、 法令遵循部門主管將審查前開通報內容，並依據利益衝突之嚴

重程度決定是否進一步向上通報總經理該等利益衝突事件。倘

該通報之利益衝突事件與總經理相關，則法令遵循部門主管應

將此事件直接通報董事會。 

三、 利益衝突事件依前二項規定通報後，受通報之單位將考量特定

利益衝突事件之最佳解決方案。倘該利益衝突無法消除，或所能

夠採取的措施不足以提供本公司客戶充分保障，則本公司將向

受影響之客戶揭露該利益衝突。 

第九條 利益衝突揭露與彌補 



利益衝突揭露與彌補，包含但不限於如下： 

(一) 對於已發生之重大利益衝突事件致有損本公司客戶或利害

關係人權益時，得做適當之揭露，如透過本公司網站公告、

書面或雙方同意之方式說明事件原委及處理方式。 

(二) 對於已發生之重大利益衝突事件致有損本公司客戶或利害

關係人權益時，本公司得與當事人以雙方同意之方式做適

當彌補。 

第十條 記錄保存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政策相關紀錄及文件，應至少保存五年。但遇

有爭議者，應保存至爭議消除為止。 

第十一條 附則 

本政策未盡事宜，悉依主管機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核決層級 

本政策經提報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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